学校网站建设与管理规定

为推进学校的信息化建设，全面展示学校建设和发展的新成就，加大学校对外宣传的力度，建设学校教研和行政管理信息基础设施，特制定本办法。

学校网站建设和管理的原则是：领导把关、统筹规划、分级管理、责任到人。落实各个栏目网页更新、管理责任到相关处室。为加强网站建设与管理的领导，各系部、各处室需指定信息员。

1、 校园网信息分类
1、各部门包括系部处室自己的主页信息，由各部门自己组织、制作维护，信息技术中心提供空间支持。

2、校园网首页是对外宣传的窗口，首页发布的是事关学校全局工作，需要及时向外界报道宣传，对学校具有良好影响的重要信息。校园网主页信息分为对内信息和对外信息两类。

对外信息：指向社会公开的、让公众了解和使用的信息。

对内的新闻公告信息（主要由各部门信息员发布到“校内通知”网站上）：指不宜或暂时不宜向社会公开，只在学校内部网页上发布的信息，如校内各部门需要发布的决定、意见、通知、通报、通告、规定、每周安排等。
3、网站显著信息的发布须向信息技术中心主管领导提出申请，并说明发布的截至日期。
二、信息源组织分工

1、校办负责提供学校总体情况介绍、校领导个人情况介绍，及时更新发布学校有关决定通知。
2、教务处负责提供教学及教学改革建设与管理等工作的信息。 

3、科研处负责提供学校科研成果、科研计划、重点实验室以及科研动向和科技报道等信息内容。
4、学生处、团委负责提供学生工作和社团活动等信息内容；审查学生社团网站、网页内容及学生上网信息。

5、对外交流合作处负责提供外事工作、留学生招生工作等方面的信息内容。

6、招生就业处负责提供招生信息、毕业就业等信息。

7、图书馆负责提供书目信息、文献服务和相关信息的网上发布。8、其它各系、部、处室和中心负责提供本部门的有关信息。

其他部门需发布的信息若在校园网栏目中没有设置的，由本部门申请，经主管校长审批后，由信息技术中心负责增加和发布。

各栏目承办部门必须将工作落实到具体人员，指派专门信息人员，并将落实情况（包括主管领导、部门名称、信息员及电话）报信息技术中心网络部（电话：8792），以便统一协调和管理。

三、信息管理职责
学校信息管理部门是党工部、党政办、信息技术中心。

1、党工部负责网上信息政治方向，舆论引导，把握对外宣传口径，监控主页面信息，督促各部门及时更新相关信息。
2、党政办负责“校内新闻”的信息审核发布，对有价值的信息及时加以宣传
3、网络信息中心提供各种技术支持，及时监控和堵塞有害信息。

学校信息员管理办法

（1）信息员在信息技术中心有关人员的协同指导下，按照规定的格式编排本部门负责的栏目并组织上网信息，并对部门所发布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2）信息员负责信息的搜集、整理、发布、上报。负责部门网站每周至少发布一则反映本部门工作动态的、新闻性强的信息。

（3）为确保网站内容的时效性，信息员要及时更新上网信息，并对每次更新的旧版本进行备份。

（4）建立信息发布日志，信息员负责纪录每次信息发布时间，做好原始资料的归档工作。
（5）当发现学校网站上有不良信息时，有责任及时向相关负责人反映。

网站信息发布管理办法
1.各部门提供的信息要准确、真实，符合国家有关机密和安全管理的规定。 

2.各部门校园网发布的信息，图片资料使用JPEG格式、信息文字材料统一使用WORD文档格式，附件一般大小不超过2M。
3.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各栏目承办部门对本栏目内容负责，每条信息必须注明信息来源，在信息上网前按程序进行审核，对于来源不明、内容不准的信息不能上网。

4.确保信息的时效性。各部门应将最新信息及时上网、及时更新，避免一些过时的信息上网。对于不能及时更新的网上信息和栏目，应由相关部门提出，通知维护人员及时清除。学校介绍和各学院、部处概况每年至少更新一次。部门职责、机构设置、办事程序等将随之变动而更新。

5.确保信息的适用性。各部门应着重开发与本部门密切相关的具有自身特色的信息资源上网，以确保上网信息的适用性。
